附件2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长期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制造业绿色循环发展。我省从“十一五”起每年安排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进一步发挥绿色循环发展资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推进我省制造业绿色化提升，在原有财政政策基础上，我厅拟继续设立省级绿色循环发展资金，重点支持工业企业实施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及粤港清洁伙伴项目。为规范省级绿色循环发展资金管理，2024年4月我厅起草《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管理实施细则》，经征求省级部门和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后，形成《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府〔2023〕34号）。

（三）《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分为6章26条，分别为总则、职责分工、支持对象、范围和方式、资金预算编制及执行、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附则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共3条，主要说明了制定《实施细则》的目的、绿色循环发展资金定义、资金管理和使用原则等内容。
    （二）职责分工。共5条，主要明确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地级以上市财政局、项目承担单位的职责分工。
    （三）支持对象、范围和方式。共3条，主要明确了支持对象、支持范围、支持方式等内容。
    （四）资金预算编制及执行。共7条，主要细化了资金预算编制、执行的具体流程和有关要求。
    （五）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共6条，主要规定了信息公开、绩效评价、项目跟踪管理及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要求。
    （六）附则。共2条，主要明确了解释权及施行日期。
